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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市健興路1號

承辦人：莊麗明

電話：04-7112422轉203

傳真：04-7112373

電子信箱：e630003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07031638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登革熱防治宣導海報(電子檔1個)(0316382A00_ATTCH1.jpg)

主旨：請貴校務必加強室外積水容器清除，並落實「巡」、「倒

」、「清」、「刷」四個步驟，杜絕病媒蚊孳生，以有效

防治登革熱避免疫情擴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7年9月5日府授環廢字第1070305525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檢附登革熱防治宣導海報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8-09-07
14:25:06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1070002977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7/09/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